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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) 

(股份代號: 0017) 
 

股東週年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
 

New World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 (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) (「本公司」)董事會(「董事會」)

欣然宣佈，於2018年11月20日舉行的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(「股東週年大會」)上，股東週年大會

的主席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，要求就2018年10月22日股東週年大會通告(「股東週年大會通

告」)內所載及提呈的各項決議案按投票方式表決。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各項決議案均已獲本公司

股東透過投票表決方式通過。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處，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，於股東週年大會上

擔任投票表決的監察員。於股東週年大會所提呈的決議案的投票表決結果如下: 

 

 
決議案 

票數 (%) 

贊成 反對 

1. 省覽及通過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

報表及董事會與獨立核數師報告。 
6,802,339,333 

(100%) 

0 

(0.00%) 

2. 宣佈派發末期股息每股 0.34 港元。 6,807,757,892 

(99.99%) 

24,986 

(0.01%) 

3. (a)  重選鄭家純博士為董事。 6,255,581,878 

(91.89%) 

552,193,814 

(8.11%) 

 (b)  重選杜惠愷先生為董事。 6,400,833,703 

(94.02%) 

406,846,520 

(5.98%) 

 (c)  重選查懋聲先生為董事。 5,836,512,774 

(85.78%) 

967,168,266 

(14.22%) 

 (d)  重選鄭家成先生為董事。 6,389,883,602 

(93.86%) 

417,916,318 

(6.14%) 

 (e)  重選梁祥彪先生為董事。 6,585,078,132 

(96.73%) 

222,634,771 

(3.27%) 

 (f)  重選鄭志雯女士為董事。 

 

6,549,612,786 

(96.26%) 

254,796,300 

(3.74%) 

 (g)  重選薛南海先生為董事。 

 

6,548,793,283 

(96.20%) 

258,895,395 

(3.80%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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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案 

票數(%) 

贊成 反對 

 (h)  重選蘇仲强先生為董事。 

 

6,610,113,260 

(97.10%) 

197,576,643 

(2.90%) 

 (i)  重選葉毓強先生為董事。 

 

6,375,269,434 

(93.70%) 

428,412,831 

(6.30%) 

 (j)  授權董事會釐定董事酬金。 

 

6,794,502,172 

(99.88%) 

8,090,126 

(0.12%) 

4. 重新委聘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為核數師並授權董

事會釐定其酬金。 
6,795,204,737 

(99.83%) 

11,886,362 

(0.17%) 

5. 列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內第 5 項之普通決議案（給予董

事會一般授權回購不超過本公司現有已發行股份 10%

之股份）。 

6,801,443,029 

(99.98%) 

1,093,139 

(0.02%) 

6. 列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內第 6 項之普通決議案（給予董

事會一般授權發行不超過本公司現有已發行股份 20%

之股份）。 

4,815,143,773 

(70.73%) 

1,992,303,294

(29.27%) 

7. 列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內第 7 項之普通決議案（授予董

事會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之授權）。 
4,838,303,208 

(71.07%) 

1,969,097,094

(28.93%) 

 
由於上述每項決議案均獲超過 50%之票數贊成，因此該等決議案皆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。 

 
本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當日的已發行股份總數為 10,200,556,160 股，即賦予股東權利出席股東

週年大會並可於會上對所有決議案投贊成或反對票的股份總數。本公司概無任何股東有權出席

股東週年大會，但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(「上市規則」)第 13.40 條所載須

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放棄表決贊成決議案，亦無任何本公司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規定於股東週年

大會上放棄表決權。 
 
於本公司日期為 2018 年 10 月 22 日的通函內，概無任何人士表示擬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表決反對

任何決議案或放棄表決權。 
 
 

承董事會命 
公司秘書 

王文海 
 
香港，2018 年 11 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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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 (a)七位執行董事，分別為鄭家純博士、鄭志剛博士、鄭志恒先
生、鄭志雯女士、歐德昌先生、薛南海先生及蘇仲强先生；(b)三位非執行董事，分別為杜惠
愷先生、鄭家成先生及紀文鳳小姐；及(c)六位獨立非執行董事，分別為楊秉樑先生、查懋
聲先生（查懋聲先生之替任董事：查懋成先生）、何厚浠先生、李聯偉先生、梁祥彪先生
及葉毓強先生。 


